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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当地工会介入调解，当事职工拿到近2万元补偿金

劳动合同到期无故不续签
备料工致电求助

热线追踪
12351

主办：南方工报

协办：12351广东职工热线中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兰兵）在惠州打

工的陈留（化名）因劳动合同到期被单位

辞退，求助12351广东职工热线。最终，在

当地工会的介入下，他和公司签订解除劳

动合同协议并获得经济补偿。

2017年，陈留入职惠州市惠东美新公司，

任备料工。2019年3月，他和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到期，但公司没有续签劳动合同的意

思。陈留说，他在公司工作了近两年半，一直

没有犯过大错，公司不能这么无理由辞退他。

劳动合同到期后，惠东美新公司继续

留用了陈留两个月，但没有签订新的劳动

合同。为此，陈留以为公司不会解雇他，

于是继续工作。

然而，5月份，公司有关领导找到他，

表示愿意对其进行适当补偿后，双方协议

终止劳动合同。陈留表示不认同，双方不

欢而散。于是，他决定维权。之后，他拨

通了12351广东职工热线电话。

12351广东职工热线接到陈留的情况

反映后，及时联系了惠东美新公司所在地

园区工联会。园区工联会立即组织人员

到惠东美新公司进行核查，了解到目前该

公司已成立工会，也配备工会班子，正在

办理工会法人证书。之后，该公司愿意补

偿陈留 2 个半月工资和 1 个月的代通知

金，共计19509元，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日前，陈留拿到了公司支付的经济补

偿，并与惠东美新公司协商解除了劳动合

同。他对于工会的介入结果表达了感谢。

本报讯 东莞沙田一家公司以弄虚作

假违反公司员工手册为由，向工作近十年

的员工发出解雇通知书，解除劳动关系，

且没有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这到底是

雇主不念旧情违法解雇，还是另有隐情？

日前，法院一审作出用人单位解雇合

法、无需支付赔偿金的判决。该名员工不服

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2008年5月，彭女士入职位于东莞沙

田镇的一家经营连接器的公司，担任助理

采购工程师一职。

2017年10月13日，为公司遴选供应商

进行产品采购，彭女士收集三家供应商的报

价，并汇总成采购申请单供公司选择。按照

公司的遴选原则，公司根据彭女士提供的申

请表选择了报价最低的供应商。

2017年11月6日，公司发现彭女士存

在私自篡改供应商报价的行为——将其

中一家供应商的报价8460元修改为15400

元。彭女士坚称，没有私自修改过报价

单，但找不到证据证明。当天，公司以彭

女士在履行工作职责，遴选供应商期间弄

虚作假、伪造最低报价供应商的报价单，

违反公司规定，发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

的通知》，正式解除与彭女士的劳动关系。

彭女士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合

法，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请

求法院判令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近19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通过该供应商出具

的《证明》、报价单、采购申请单及供应商

工作人员的出庭演示均证明其向用人单

位提供的报价为8460元。彭女士虽一再

坚持其收到的报价为15400元，但彭女士

提供的采购申请单中供应商报价却是由

其自行所填写。故法院依法确认彭女士

存在私自修改报价的行为，用人单位解除

其与彭女士之间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

定。 （钟小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钟

紫薇）近日，东莞桥头一老牌企业因效益

下降结业，需遣散近百名员工，可结业前

却因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支付问题和员工

僵持不下。对此，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桥

头法庭启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联合人社

局、村委会开展调解，最终在一个月内化

解双方矛盾。企业向员工们发放了500多

万元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老牌企业难为继
近百员工待补偿

今年5月，经营了30多年的东莞某眼

镜公司宣布结业，就在公司准备和员工结

束多年的宾主关系时，双方却因工资及经

济补偿金问题闹僵了。

原来，该公司大部分工人均是老员工，

他们从年轻时便开始在公司工作，至今已经

十几二十年了，其中工龄最长的一名工人早

在1986年就入职，为公司服务了33年，奉献

了自己的全部青春。可眼下公司要结业，不

仅工资未结清，经济补偿金也没有落实。

因担心自身合法利益无法保障、多年辛

劳付诸流水，97名员工联名签署诉求书，向所

在村委会劳动服务站反映，部分员工还前往

桥头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要求仲裁，

或到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桥头法庭起诉。

法院联合各方介入
理清劳资双方纷争

在收到员工的立案请求及从人社部门

得知上述情况后，桥头法庭决定启动诉调对

接工作机制，一方面引导前来立案的工人们

选择诉前先行调解，另一方面联合人社分局、

村委会组织劳资双方进行协商，并委派村委

会调解主任、法院特邀调解员介入调解。

经过多次沟通，劳资双方先确认了两

个月的工资数额，企业也按时履行了承诺，

如期支付了全部工人工资。但对于经济补

偿金支付问题，双方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因97名员工有半数以上工龄超过15

年，经济补偿金普遍较高，公司表示一下

要拿出数百万元资金支付存在一定难度，

且公司经营初期人事资料不完善，一些老

员工的入职原始资料已丢失，造成入职时

间难以确定，双方对工龄计算存在分歧。

三方合力高效化解
劳资双方满意点赞

对此，桥头法庭再次与人社分局、村委

会携手展开调解，指导劳资双方核准员工

入职时间、工龄、月平均工资，计算经济补

偿金数额。同时，调解员积极劝解劳资双

方顾念数十年宾主情谊，好聚好散，并充分

考虑彼此难处、诉讼成本等现实情况，友好

协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6月底，该企业克服困难，筹措资金，

陆续向97名员工支付了拖欠的工资及经

济补偿金，共计发放500多万元。

从提出诉求到圆满解决，前后不过一

个月时间，工人们欣喜之余纷纷对桥头法

庭、人社局、村委会调解人员的高效点

赞。同时，对于法院积极联合相关部门、

委派调解员开展诉前联调，促成企业与员

工相互谅解、理性对话，避免矛盾进一步

升级，企业一方也表示衷心感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兰兵 通

讯员 祁运会）肇庆一超市店长猝死

店内休息室，围绕工伤认定和劳动

关系，家属和用人单位产生了劳动

争议。本报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

2018 年 10 月 17 日先后对该案进行

报道。记者近日获悉，6月19日，肇

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

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支持肇庆

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伤认定决

定，认定超市店长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

扫码回顾案件详情：

1.店长在公司午休猝死 是否因

工死亡起纠纷

2.店长店内猝死 超市拒认劳动

关系遭“打脸”

法院：当事职工死亡视同
工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超市店长
店内猝死一案
有了终审判决“法院+人社+村委”合力调解，让数十年宾主好聚好散

老员工虚假报价被解雇 法院：企业合法！

老牌企业结业 近百员工补偿起争议


